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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除非另有所指，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所使用下列词语具有的含义如下： 

发行人、公司、

智明星通 
指 北京智明星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发行 指 发行人本次向确定对象的合格投资者定向发行股票的行为 

本所 指 北京市中伦（广州）律师事务所 

《法律意见书》 指 

本所于 2024 年 6 月 27 日出具的《北京市中伦（广州）律

师事务所关于北京智明星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定向发

行的法律意见书》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监督管理办

法》 
指 《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 

《定向发行规

则》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定向发行规则》（2023

年修订） 

《投资者适当性

管理办法》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

（2021 年修订） 

《证券法律业务

管理办法》 
指 《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 

《证券法律业务

执业规则》 
指 《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 

报告期 指 2022 年度、2023 年度 

全国股转公司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境内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之目的，暂不

包括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中国澳门特别行政区、中国台

湾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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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中伦（广州）律师事务所 

关于北京智明星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定向发行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致：北京智明星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中伦（广州）律师事务所接受北京智明星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委托，

担任本次发行的专项法律顾问。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监督管理办法》《定

向发行规则》《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证券法律

业务执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按照律师行

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本所已于 2024 年 6 月 27 日出具

《法律意见书》。  

根据股转公司挂牌审查部于 2024 年 7 月 9 日印发的《关于北京智明星通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定向发行申请文件的审核问询函》（以下简称《审核问询函》），

本所律师针对《审核问询函》所涉及的相关法律事项进行进一步核查和验证，并

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本所同意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司申请本次发行所必备的法定文件随

其他材料一起上报有关主管部门。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仅供公司为本次发行而使用，

不得被任何人用于其他任何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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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律师在《法律意见书》中的声明事项亦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如无

特别说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有关用语的含义与《法律意见书》中相同用语的

含义一致。 

本所及本所律师根据现行有效的中国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按照

中国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并以勤勉尽责以及诚实信用的原则和

精神，就题述事宜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审核问询函》问题 1.关于业务合规性 

申请材料显示，公司部分游戏上线时间早于游戏版号取得时间，不符合当时

已发布的《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三定”规定>和中央编办有关解释，进一步

加强网络游戏前置审批和进口网络游戏审批管理的通知》（新出联〔2009〕13

号）第二条关于未经新闻出版总署前置审批的网络游戏，一律不得上网的规定。

请发行人在《定向发行说明书》中补充披露公司上述行为是否同时违反《网络出

版服务管理规定》《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办公厅关于移动游戏出版服务管理的

通知》（新广出办发〔2016〕44 号）的相关规定，是否因上述情况存在被没收

违法所得或受到行政处罚的风险。 

请主办券商、律师核查上述事项，并分别在《推荐工作报告》和《法律意见

书》中发表明确意见。 

问询回复：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查验，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公

司及其子公司在境内正在运营的游戏中上线时间早于游戏版号取得时间的游戏

情况如下表： 

序号 游戏名称 上线时间 游戏版号取得时间 出版批文文号 

1 帝国战争 2013.06 2014.10.08 新广出审[2014]1335 号 

2 列王的纷争 2014.12 2015.10.26 新广出审[2015]1204 号 

3 战地红警 2014.08 2014.10.20 新广出审[2014]1390 号 

4 王权争霸 2016.06 2016.11.02 新广出审[2016]2824 号 

5 女王的纷争 2016.06 2016.11.17 新广出审[2016]3450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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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游戏名称 上线时间 游戏版号取得时间 出版批文文号 

6 魔法英雄 2016.04 2016.10.21 新广出审[2016]2567 号 

7 列王的纷争：西部大陆 2017.03 2017.09.21 新广出审[2017]8037 号 

经查阅《网络出版服务管理规定》《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办公厅关于移动

游戏出版服务管理的通知》（新广出办发〔2016〕44 号），该等法规关于游戏

上网前的出版审批要求如下： 

法规名称 具体内容 

《网络出版服务管理规定》 

第二十七条 网络游戏上网出版前，必须向所在

地省、自治区、直辖市出版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

经审核同意后，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审批。 

第六十一条 本规定自2016年3月10日起施行。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办公厅关

于移动游戏出版服务管理的通知》

（新广出办发〔2016〕44 号） 

第十三条 本通知自 2016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

自施行之日起，未经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批准的

移动游戏，不得上网出版运营。 

因此，在该等法规实施前，《帝国战争》《列王的纷争》《战地红警》已经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审批并取得游戏版号，符合该等法规的规定；《王权争霸》

《女王的纷争》《魔法英雄》《列王的纷争：西部大陆》在上网出版运营前尚未

取得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的审批，虽公司已主动补办审批手续，但在该等游戏

上网出版至补办审批手续完成期间，其未经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批准即上网出

版运营的情形不符合该等法规的规定。 

根据公司出具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访谈公司总裁兼业务负责人、财务负责人，

以及登录企查查、国家新闻出版署、公司及境内子公司所在地的新闻出版行政主

管部门官方网站进行查询，公司及子公司报告期内不存在因违反游戏出版方面的

规定而被没收收入或者受到行政处罚的情形。 

根据《行政处罚法》第三十六条的规定：“违法行为在二年内未被发现的，

不再给予行政处罚；涉及公民生命健康安全、金融安全且有危害后果的，上述期

限延长至五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前款规定的期限，从违法行为发生之日起

计算；违法行为有连续或者继续状态的，从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鉴于公司已

主动对该等不规范情形进行整改，目前正在运营的游戏均取得了国家新闻出版广



    

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7 

电总局/国家新闻出版署的前置审批，符合《网络出版服务管理规定》、《国家

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办公厅关于移动游戏出版服务管理的通知》（新广出办发〔2016〕

44 号）、《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三定”规定>和中央编办有关解释，进一步

加强网络游戏前置审批和进口网络游戏审批管理的通知》（新出联〔2009〕13

号）等法规中关于游戏上线前应履行出版审批的规定，且违法行为终了之日起至

今超过五年，因此，本所律师认为，公司不再存在因此受到行政处罚的风险。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王权争霸》《女王的纷争》《魔法英雄》《列王的

纷争：西部大陆》在上网出版运营前尚未取得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审批的情形

同时违反了《网络出版服务管理规定》《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办公厅关于移动

游戏出版服务管理的通知》（新广出办发〔2016〕44 号）的相关规定；公司曾

存在的部分游戏在上网出版运营前尚未取得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审批的情形

已主动整改且违法行为终了之日起至今超过五年，目前不再存在因该等情况被没

收违法所得或受到行政处罚的风险。 

二、本所律师认为需要说明的其他问题 

2024 年 9 月 13 日，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出具《关于对北京智明星通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开展第二阶段员工持股有关事项的复函》，函复内容为：“鉴于 2021

年中宣部文改办已复函同意对北京智明星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开展员工持股进

行备案，省文资办也对此事项进行了批复，经研究，我部对智明星通开展第二阶

段员工持股无异议。” 

本补充法律意见正本一式三份，无副本，经本所盖章及本所经办律师签字后

生效，各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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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北京市中伦（广州）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智明星通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股票定向发行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之签字盖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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